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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晋环提函〔2025〕27号
关于省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第0269号提案的答复

梁美生委员：

您提出的《关于加强汾河谷地重型货车污染排放管控 改善重点城市环境空气质量提案》已收悉，经认真研究，现答复如下：

一、汾河谷地大气污染防治背景
梁委员关于汾河谷地重型载货车排放管控的提案契合当前大气和移动源污染防治形势。2024年我省全省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持续深入打好蓝天保卫战，持续强化汾河谷地和空气质量排名靠后的重点城市、重点县区大气污染综合治理，全面推进重点工业园区环境污染综合治理，加快推进清洁运输现行引领区建设等。
2025年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指出，要加强重点区域和重点领域大气污染治理，以降低PM2.5浓度为主线，强化多污染物协同控制，把移动源减排作为新的突破口，推动与固定源、

面源减排协同发力，重点推动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明显改善。当前，汾河谷地区域作为我省大气污染的重点区域之一，而该区域的重型载货车污染减排无疑是我省大气污染减排的重要的、新的突破口。
二、有关建议的答复
建议1：优化煤炭和危险化学品交通运输结构，积极推动大宗物资运输“公转铁”。
答复：2023年国务院印发和实施了《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计划》，其中要求“持续优化调整货物运输结构，大宗货物中长距离运输优先采用铁路、水路运输，短距离运输优先采用封闭式皮带通廊或新能源船舶。探索将清洁运输作为煤矿、钢铁、火电、有色、焦化、煤化工等行业新改扩建项目审核和监管重点。重点区域内直辖市、省会城市采取公铁联运等“外集内配”物流方式。到2025年，铁路、水路货运量比2020年分别增长10%和12%左右；晋陕蒙新煤炭主产区中长距离运输（运距500公里以上）的煤炭和焦炭中，铁路运输比例力争达到90%；重点区域和粤港澳大湾区沿海主要港口铁矿石、焦炭等清洁运输（含新能源车）比例力争达到80%”。

我省严格落实各项要求，铁路货运量逐步增长，重点行业铁路、新能源载货车运输比例完成了2024年考核目标任务。省生态环境厅按照国家及省委、省政府相关工作要求，加强与交通、发改、工信、铁路等部门的协调沟通，打通铁路专用线建设阻滞节点，强化落实我省年运输150万吨以上企业铁路专用线建设工作，最大限度发挥铁路专用线运输效能。
建议2：推进道路货运行业转型升级；加快淘汰高污染、高耗能的老旧车辆，加大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在城市公共交通和客货运输领域的应用，不断提升公交车辆、出租车中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汽车的比例。推进高速公路服务区、交通枢纽、物流园区、公交场站等区域的充电加气设施规划和建设，试点近零碳服务建设。
答复：当前新能源车企业、车辆技术呈现井喷式发展，行业发展态势良好，结合交通运输部、发展和改革委、生态环境部等国家部委政策要求，公交车、出租车等公共交通领域的新能源和清洁能源化已形成了良好的局面。2023年山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了《山西省电动汽车充（换）电基础设施建设“十四五”规划和三年行动计划》，规划要求到2025年底，全省公共充电桩数量达到13万台左右，桩车比比低于1:8，力争达到1:6，能满足80万辆电动汽车充电需求。下一步，省生态环境厅将配合交通、能源等部门推进相关工作。
建议3：加强科技支撑，夯实重型货车管控基础。
答复：汾河谷地是当前我省污染防治的重点区域，重型载货车辆污染减排是大气污染减排的新突破口，因此汾河谷地重型货车排放污染管控相关研究是我省应亟需开展的最重要的科技研究工作内容。省生态环境厅将积极申报相关课题研究工作，同时组织省级生态环境技术研究院所及科研单位、高校，对汾河谷地重型载货车污染现状、排放清单、污染治理政策建议等内容开展详细研究，助力我省空气质量持续改善。
建议4：合理规划，总体布局，制定一系列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排期污染的相关政策及措施，为重型载货车的管控提供法律依据。
答复：组织相关业务处室和厅属科研部门开展机动车和非道路移动机械大气污染现状、未来发展趋势、政策建议等立法前期研究等科研项目申报工作，同时与省人大有关部门沟通并开展立法申报工作，拟纳入2026年立法计划，力争于2027年完成立法工作。

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如有意见，敬请反馈。

感谢您对我省移动源污染防治方面工作的关心和支持，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意见。
负 责 人：

承 办 人：楚鹏冉

联系电话：0351-6371034  18636661619
                          山西省生态环境厅        

 2025年6月6日        

（此件主动公开）
